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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任務之概念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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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鎮榮，國家任務，⺠營化法與管制⾰新，2005年9⽉，⾴265以下。

公共任務

國家任務

⾏政任務

凡攸關公眾或是公眾對其實現存有利益之事務，即屬公共任務
（公共事務）。

凡是由國家將其納入國家公權⼒執⾏範疇內之公共任務，即是
國家任務。實定法規定為⼀公共任務是否為國家任務之主要認
定基準。

凡國家任務中，設定為⾏政權範圍，應由⾏政機關執⾏者，即
屬⾏政任務。⾏政組織法與作⽤法規定，為主要之認定基準。



核⼼法律問題三⽀柱

何謂「⾏政任務」，其概念判準及範疇為何？ 

公、私部⾨⾓⾊應如何認定？ 

➢  應採「靜態」或「動態」判準？ 

➢  公、私部⾨⾓⾊之交錯：立居私⼈地位、立居⾏政機關地位 

雙⽅或多⽅所形成之權利義務關係內涵為何？ 

➢  公法或私法法律關係？ 

➢  程序法律關係、實體法律關係或爭訟法律關係？ 

➢  外部法律關係或內部領導統御關係？

❶

❷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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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概念
⏐貳⏐



⾏政之概念關聯性

• ⾏政輔助⾏為
與營利⾏為 

• 公有財產之管
理與處分⾏為

• 其他權⼒作⽤
之⾏政⾏為 

• 私法組織形式
⾏政所為之給
付⾏政⾏為

組織意義之⾏政 
形式意義之⾏政

實質意義之⾏政

⾏政機關履⾏⾏政任務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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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案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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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學之教學活動 
❖ 國立政治⼤學之學籍管理與學位授予 
❖ 國立政治⼤學學⽣宿舍之提供與管理 
❖ 國立政治⼤學校友中⼼之紀念品販售⾏為 
❖ 國立政治⼤學外包清潔公司所從事之校園清潔⼯作

❖ 中油直營加油站之油品販售⾏為 
❖ 台電公司之電⼒供應⾏為 
❖ 臺北捷運公司之乘客運送⾏為 

❖ 台灣菸酒公司之菸品與酒品銷售⾏為 
❖ 臺北捷運⾞廂廣告之出租⾏為

組織意義之⾏為

形式意義之⾏為

實質意義之⾏為



⾏政之特徵

個案性 積極性 社會形成性

■ 交通違規事件之取締 
■ 學位之授予 
■ 獎學⾦申請之准駁 
■ 命確診者居家隔離 
■ 公職⼈員候選⼈當選

公告 
■ 廢⽌律師執業資格 
■ 對學⽣為退學處分 
■ 紅綠燈號誌之轉換

在法令無特別規定情形
下，本於⾏政之積極性與
主動性，⾏政機關可不待
接獲檢舉，依職權發動⾏
政調查權，並且於有違章
情事時，依法採取對應之
⾏政措施，以達⾏政⽬
的。

⾏政於個案中適⽤法律之
態度與作為，除貫徹法治
國家依法⾏政要求外，更
具有形成社會風氣與⼈⺠
舉⽌風範之特性。例如因
⾏政機關對「⾏⼈先⾏」
立法要求之嚴格執法，將
會直接形塑出社會在交通
秩序⾯向上之⼀定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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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種類
⏐參⏐



公權⼒⾏政│國庫⾏政

公法⾏政 
（廣義公權⼒⾏政）

私法⾏政 
（國庫⾏政）

單⽅⾏政 雙⽅⾏政

單
⽅
⾼
權 

法
律
⾏
為 

單
純
⾼
權 

事
實
⾏
為 

（狹義）公權⼒⾏政

⾏
政
私
法
⾏
為 

⾏
政
輔
助
⾏
為 

⾏
政
營
利
⾏
為 

⾏政程序法、⾏政爭訟法、國家賠償法 ⺠法、政府採購法、⺠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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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住宅之租售

司法院釋字540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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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為達成⾏政上之任務，得選擇以公法上⾏為
或私法上⾏為作為實施之⼿段。其因各該⾏為所
⽣爭執之審理，屬於公法性質者歸⾏政法院，私
法性質者歸普通法院。惟立法機關亦得依職權衡
酌事件之性質、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公益之考
量，就審判權歸屬或解決紛爭程序另為適當之設
計。此種情形⼀經定為法律，即有拘束全國機關
及⼈⺠之效⼒，各級審判機關⾃亦有遵循之義
務。 

2. 國⺠住宅條例係為統籌興建及管理國⺠住宅，以
安定國⺠⽣活及增進社會福祉之⽬的⽽制定（該
條例第⼀條），並由政府機關取得⼟地興建及分
配住宅，以解決收入較低家庭之居住問題（同條
例第⼆條、第六條），其具體之⽅法係由政府主
管機關取得⼟地、籌措資⾦並興建住宅，以收入
較低家庭為對象辦理出售、出租、貸款⾃⾏建築

或獎勵⺠間投資興建（同條例第⼆條、第六條、
第⼗四條、第⼗六條、第⼆⼗三條及第三⼗條等
參照）。除其中獎勵⺠間投資興建之國⺠住宅，
承購⼈與住宅興建業者屬於單純之私法關係，並
無疑義外，主管機關直接興建及分配之住宅，先
由有承購、承租或貸款需求者，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經主管機關認定其申請合於法定要件，再
由主管機關與申請⼈訂立私法上之買賣、租賃或
借貸契約。此等契約係為推⾏社會福利並照顧收
入較低國⺠⽣活之⾏政⽬的，所採之私經濟措
施，並無若何之權⼒服從關係。性質上相當於各
級政府之主管機關代表國家或地⽅⾃治團體與⼈
⺠發⽣私法上各該法律關係，尚難逕謂政府機關
直接興建國⺠住宅並參與分配及管理，即為公權
⼒之⾏使。



國有林地濫墾地租約

司法院釋字695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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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關於⺠事訴訟與⾏政訴訟之審判，依現⾏
法律之規定，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除法
律別有規定外，關於因私法關係所⽣之爭執，
由普通法院審判；因公法關係所⽣之爭議，則
由⾏政法院審判之（本院釋字第四四八號、第
四六六號解釋參照）。⾄於⼈⺠依⾏政法規向
主管機關為訂約之申請，若主管機關依相關法
規須基於公益之考量⽽為是否准許之決定，其
因未准許致不能進入訂約程序者，此等申請⼈
如有不服，應依法提起⾏政爭訟（本院釋字第
五四○號解釋參照）。 

2. 按補辦清理之⽬的在於解決國有林地遭⼈⺠濫
墾之問題，涉及國⼟保安長遠利益（森林法第
五條規定參照）。故林區管理處於審查時，縱
已確認占⽤事實及占⽤⼈⾝分與系爭要點及有
關規定相符，如其訂約有違林地永續經營或國
⼟保安等重⼤公益時，仍得不予出租。是林區
管理處之決定，為是否與⼈⺠訂立國有林地租
賃契約之前，基於公權⼒⾏使職權之⾏為，仍
屬公法性質，申請⼈如有不服，⾃應提起⾏政
爭訟以為救濟，其訴訟應由⾏政法院審判。



國有⾮公⽤⼟地因總登記錯誤之讓售

司法院釋字772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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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有財產法於89年1⽉12⽇修正公布時，增訂
第52條之2明定：「非公⽤財產類之不動產，
於⺠國35年12⽉31⽇以前已供建築、居住使⽤
⾄今者，其直接使⽤⼈得於本法修正施⾏⽇起 
3年內，檢具有關證明⽂件，向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或所屬分⽀機構申請讓售。經核准者，其
⼟地⾯積在500平⽅公尺以內部分，得按第⼀
次公告⼟地現值計價。」嗣於92年2⽉6⽇經修
正公布為系爭規定，延長⼈⺠申請讓售之期間
⾄104年1⽉13⽇。 

2. 究其立法旨意，係鑑於政府辦理⼟地總登記
時，因當時資訊不發達，⼈⺠未必熟悉法律，
以致甚多⼈⺠世代居住之⼟地被登記為國有，
⽽形成占⽤國有⼟地之情形，為解決該等⼈⺠
之問題，才增訂上開規定，讓⼈⺠得以申請讓
售其已長期居住使⽤⽽經登記為國有之⼟地。 

3. 國家實施⼟地總登記，將上開⼟地登記為國
有，為國家統治權之⾏使。系爭規定許⼈⺠向
國家申請讓售已登記為國有之⼟地，具有強烈
之政策⾊彩，國有財產署審查確認是否合於系
爭規定，以決定是否准駁，為公權⼒之⾏使。
再佐以申請讓售國有⼟地事件之雙⽅當事⼈，
必然係國家與⼀般⼈⺠之關係，⼀般⼈⺠間不
可能成為該法律關係之權利義務主體；另⼀⽅
⾯，申請⼈暨所申請讓售之不動產若均符合規
定，主管機關即應准許其申請，並以法律規定
之計估⽅法決定讓售價格，並不適⽤私法上契
約⾃由原則。⾜徵國有財產署依系爭規定為准
駁與否之決定，核係對外直接發⽣法律效果之
單⽅⾏政⾏為，為⾏政處分，⽽非國庫⾏為，
具有公法性質。



⾏政之法律形式選擇⾃由

組織形式

⾏為形式

公法形式 私法形式

私法形式私法形式公法形式

給付與促進⾏政、基礎建設⾏政

公法

⾏政私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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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私法⾏為之公法拘束

1. ⾏政機關為達最有效率履⾏⾏政任務之⽬的，在法律無特別規定之情形下，雖然得享有法律形
式之選擇⾃由，但不得因此⽽「遁入私法」，脫逸出國家應受公法拘束之基本法則，轉⽽享有
原本制度設計上僅屬真正意義之私⼈始得擁有之私法⾃治與契約⾃由。 

2. 從國家社會⼆元區分理論出發，國家不論外觀組織或⾏為是否採取私法之法律形式，只要旨在
執⾏公共任務，實質上即屬公部⾨之⼀⽅，應受憲法相關規範，尤其是基本權之拘束，不得因
採私法形式，⽽如同私⼈⼀般，轉⽽成為基本權主體，主張受憲法基本權之保障。 

3. 基上，⾏政私法⾏為係指國家為直接達成給付⾏政⽬的，以私法⼿段從事⼈⺠⽣存照顧事項。
既然旨在直接實現公⾏政⽬的，故執⾏業務時，應受憲法（尤其是平等原則）之拘束。從基本
權理論⾓度，涉及基本權之國庫效⼒。從⾏政法⾓度，則屬⾏政私法之議題脈絡範疇。

禁⽌避難⾄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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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階理論

⼀⾏政任務之履⾏，區隔成前、後兩階段，並分別使⽤法律屬性不同之⾏政⼿段執⾏之。最
為典型者，為前階段採⽤公法⾏為，後階段採⽤私法⾏為。

政府採購法 

第74條：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
標之爭議，得依本章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 
第83條：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

促進⺠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47條第1項：參與公共建設之申請⼈與主辦
機關於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議，其異議及申
訴，準⽤政府採購法處理招標、審標或決標
爭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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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階理論之基本架構

分配決定

分配執⾏

公法階段 

以⾼權⾏政⽅式，單⽅決定資源分配之
受益⼈，通常以作成「⾏政處分」⽅式
為之。

私法階段 

以私法⽅式，執⾏⾏政機關所為分配決
定之內容，通常以與受益⼈簽訂「⺠事
契約」⽅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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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律關係單純化之發展趨勢

• 貼近⽣活事實之法律關係形塑，為「良善⾏政」
（good Administration）之體現。 

• ⾏政法傳統學理中之雙階理論及⾏為⾏政併⽤，
有其時代與社會背景。立法者於⾏使其立法形成
⾃由權限時，應就⾏政任務之有效執⾏、⼈⺠實
體與程序權益之保障、及時⽽有效之訴訟權⾏使
等因素，綜合考量，且應盡量避免法律關係之形
塑與⼈⺠對⽣活事實之認知差異過鉅。 

• 基上，雙階理論之採⾏及⾏政⾏為形式併⽤宜採
限縮適⽤之觀點，以「法有明定者」為限。若
否，宜盡可能採取⾏政法律關係單純化與單⼀化
之解釋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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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階理論適⽤之限縮

最⾼⾏103裁774裁定

若問雙階理論背後之價值決擇基礎，則有以下之法理觀點必須說明清楚。 
1. 在私法領域，基於「私法⾃治原則」，權利主體享有「是否締結契約」，以及「與何⼀權利主體締

結契約」之⾃由決定權限（即使準備締約之過程已有成本投入，私法上之法律效果也僅⽌於「依締
約過失理論，請求損害賠償」，⽽不能要求「強制締約」），故當公部⾨拒絕特定私權主體締結契
約時，該私權主體是無法透過私法請求強制締約。 

2. 然⽽某些情況下，公部⾨之締約決策（包括是否締約以及與何⼈締約）本⾝，涉及公法性質實證法
所定「公共⽬標」之追求，且此等「公共⽬標」對受影響私⼈構成⼀種受保護之利益時，則對該私
⼈⽽⾔，其即享有公部⾨締約之「主觀公權利」（例如經濟弱勢國⺠享有承租國⺠住宅之權利，或
參與政府採購競標活動⽽條件最優廠商享有優先締約之權利）。前開締約決策本⾝也依「雙階理
論」成為受公法節制之對象，得為公法爭議之對象，受影響⽽有主觀公權利之⼈⺠可以該決策是否
違反「賦與其主觀公權利」之公法法規範為由，提起⾏政爭訟。 

3. 在此必須強調者為，並非所有的公部⾨締約決策均與「特定公法性質實證法所定、並形成⼈⺠主觀
公權利之特定『公共⽬標』」相連結。若無此項連結，即使公部⾨私法契約的締結仍具有追求廣泛
「公共任務」之意涵，仍無法引⽤「雙階理論」，將前階段之「決策形成」納入公法爭訟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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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眷舍配住與註銷

按軍⼈因任軍職⽽獲配住眷舍或撥⽤公有⼟地⾃
費興建眷舍，此配住或撥⽤關係為⾏政機關基於
管理財物之國庫⾏政⽽發⽣，屬私法上使⽤借貸
關係，非⾏政機關⾏使公權⼒所創設，並無授益
⾏政處分之存在。從⽽軍⼈擅⾃拆除原眷舍予以
改建，⾏政機關因其違規情節重⼤，發函註銷撥
地令及終⽌⼟地使⽤借貸關係，⽽撤銷其居住權
收回眷舍，依前開所述，此乃終⽌該配住眷舍或
撥⽤⼟地之私法關係，為私法作⽤，當無廢⽌授

益之⾏政處分的問題。從⽽軍⼈對系爭函之爭
執，要屬私法上之爭執，並非公法上之爭議，應
循⺠事訴訟途徑解決。倘軍⼈逕向⾏政法院提起
⾏政訴訟，法院未以⾏政法院無受理訴訟權限，
將訴訟移送⾄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卻予
以判決，於法⾃有未合。

最⾼⾏106判348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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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捷運聯合開發甄審決定

北⾼⾏103訴1492判決

查原告在此所指被告捷運局102年11⽉25⽇
函，主旨載明為「系爭開發案」由貴團隊（指
本件原告）遞補投資申請⼈順位相關事宜等⽂
字，⽽此項因第1順位投資申請⼈未能完成合
法簽約⼿續，通知由次順位遞補之公函，揆諸
最⾼⾏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936號判決意旨尚
非屬⾏政處分之性質；⼜，同院101年度裁字

第2226號駁回抗告⼈裁定之意旨亦同斯旨，均
揭明關於⾏政契約甄選案選擇訂約對象之⽅
法，據以作成之通知函，僅係單純事實通知⽽
已，並非⾏政處分。原告主張該遞補投資申請
⼈順位之通知函為⾏政處分，容有誤會，未能
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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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政│給付⾏政

⼲預⾏政（非授益⾏政） 給付⾏政（授益⾏政）

1. 法律保留原則之適⽤與否及保留密度（釋443） 
2. 正當⾏政程序之踐⾏與否（⾏政⾏為之說理義務、給予⼈

⺠陳述意⾒之機關）（⾏程§102） 
3. 信賴保護原則之適⽤與否（⾏程§§117, 126） 
4. ⾏政救濟法上之權利保護必要性（⾏訴§107III）

混合效⼒之⾏政

具第三⼈效⼒之⾏政（仍以相對⼈⾓度為區分基準）

相
對
⼈

第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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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束⾏政│裁量⾏政

羈束⾏政 裁量⾏政

1. ⾏政監督密度：合法性與合⽬的性審查 
2. 主觀公法上請求權之請求內容（作為義務＆無瑕疵裁量） 
3. ⾏政處分附款附加之法容許性（⾏程§93）

建築執照之核發 
社會扶助⾦之發給 
居家隔離處分、學位授予

補助⾦之發放 
礦業權許可之核發（特許） 
廣播電視營運執照之換發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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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政│管制⾏政

監督⾏政 管制⾏政

1. 監督⾏政因屬合法性控制，為典型之法規適⽤；管制⾏政則以⽬的為圭臬，
⾏政作為往往具有⽬的導向性。 

2. 管制⾏政之執⾏，往往具有管制裁量，司法審查受到限制。 
3. 監督⾏政普遍適⽤於各⾏政專業領域，管制⾏政則較常被應⽤於經濟⾏政法

範疇（電信法、能源法、媒體法）。

旨在對於受監督者之⾏為進⾏事前
或事後之合法性控制

旨在引導或促使受管制者朝特定⾏
政⽬的與政策⽅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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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動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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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 全⾃動化⾏政

1. ⾃動化⾏政與⺠主法治國原則間應如何調和，為當代數位⾏政之新課題。 
2. 本於國家對於公益與⼈權保障之最後擔保責任，⾃動化⾏政所⽣之責任，與

⼈為⾏為無異，仍應由國家承擔之。

⾏政決定之作成，由具⾏使公權⼒
權限之公務⼈員為之

⾏政決定係由電腦資訊設備⾃動⽣
成，中間無⼈為之介入

底冊稅繳稅通知單 
AI⾃動⽣成之決定



⾏政之體系與內涵
⏐肆⏐



⾏政法之架構

⾏政法總論 

中央⾏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政程序法、⾏政罰法、⾏政執⾏法、 
訴願法、⾏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

環
境
⾏
政
法

⼟
地
⾏
政
法

租
稅
法

國
⼟
計
畫
法

風
險
⾏
政
法

經
濟
⾏
政
法

資
訊
科
技
法

⽂
化
⾏
政
法

……
教
育
⾏
政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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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總論體系

⾏政組織 

公務⼈員

⾏政法⼀般原則

⾏政⾏為法 ⾏政罰法 ⾏政執⾏法

⾏政程序法

⾏政法律關係

⾏政爭訟法（訴願、⾏政訴訟）

國家責任法（損失補償、國家賠償）

公物

⾏政機關

私部⾨ 
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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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總論之主要內容

壹、⾏政法之法源 

貳、⾏政法之⼀般原則 

參、⾏政法規之適⽤ 

肆、⾏政法律關係 

伍、⾏政組織法 

陸、公務員法與公物法 

柒、⾏政作⽤法 

捌、⾏政程序法 

玖、⾏政罰法 

拾、⾏政執⾏法 

拾壹、⾏政爭訟法 

拾貳、國家責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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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總論之變⾰

良善⾏政

⾏政效率效能

管制⾏政

風險管理、預防⾏政

親⺠、便⺠

電⼦化政府

軟法治理

⾏政⺠營化、委外化、法⼈化

政府組織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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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法總論架構之重構

⾏政法總論 2.0

憲法

國際⾏政法制

私法秩序

科技與環境變遷與發展
鄰接學⾨之關照

⼈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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